戶籍巡迴查對實施規定第四點、第八點修正規定
四、戶政人員巡迴查對戶籍時，應攜帶職員證、戶籍巡查簿（附件二）、空白戶籍登記申請書、查報錄（附件三）、簽章表（附件四）、收繳證簿收據（附件五）及巡查人員之印章，並得攜帶筆記型電腦、行動印表機及無線網卡等行動化服務設備，實地查對。
八、巡迴查對戶籍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，並就巡查簿有關各欄註明事實及登入查報錄，由申請人簽章：
(1) 出生、死亡逾期登記或遷徙未申請登記者，應代填申請書，經申請人核對無訛簽章後，得當場處理；除共同事業戶得於當事人戶口名簿有關欄內為必要之註記，加蓋巡查人員印章，將原簿發還申請人外，其他無法當場處理者，攜回有關文件及證簿，當日辦妥登記或依戶籍法第四十八條第三項規定催告辦理；其登記已逾法定期間者，應依戶籍法第七十九條規定予以罰鍰處分；無出生、死亡證明文件者，應切實查明人別無訛後，得憑出生或死亡通報辦理登記。
(2) 發現已列案號或在臺無親屬之失蹤人口，應通報警察機關(單位)及其他相關機關處理。
(3) 已為遷入登記，而實際仍以原遷出登記之戶籍為住所，申請人不於法定期間申請撤銷登記者，戶政事務所應催告限期申請撤銷遷徙登記，經催告仍不申請者，依戶籍法第四十八條之二規定辦理。
(4) 對十五歲以上人口查記其教育程度資料，如與原註記教育程度不一致時，口頭查詢予以記錄，據以執行教育程度註記作業。必要時得要求其出示證明文件，並切實查明。
(5) 未接受戶口校正者，應告知當事人，於十五日內到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辦理補校正。
(6) 未換領新式國民身分證者，應將舊證掣據收回，告知當事人限期換領；已補領國民身分證仍使用舊證者，應將舊證掣據收回；年滿十四歲未領國民身分證者，催告限期請領；發現因門牌整編(改編)或行政區域調整，戶口名簿或國民身分證未換領者，告知當事人得換領。
(7) 冒領、重領、偽造、變造、轉借、塗改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者，應依有關法令處理。
(8) 發現門牌損壞、脫落、未編釘及其他登記事項與事實不符、重複、脫漏、錯誤者，返所後依規定分別處理。
(9) 其他應行申請登記事項，未申請登記者，應通知申請人逕向該轄戶政事務所申請。
附件二

（戶籍巡查簿封面式樣）

	○

○○鄉鎮市區○○村（里）戶籍巡查簿

○




說明：1.本封面用○色厚紙板印刷

2.尺寸規格：A4紙張

（戶籍巡查簿封面內頁式樣）

	戶 事 務 所 主 任 ○○○（蓋官章）

巡查人員（職別） ○○○ （蓋印章）

注意事項：一、本巡查簿由巡查人員○○○保管，以備巡迴查對戶籍之用。

二、本巡查簿代表巡查人員身分證明，非持有本簿不得巡查。


（戶籍巡查簿第一頁式樣）

	本村（里）村（里）長及鄰長姓名住址一覽表

	村（里）長姓名
	
	住址
	

	鄰別
	鄰長姓名
	住址
	鄰別
	鄰長姓名
	住址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（戶籍巡查簿第二頁式樣）

	第   ○   鄰




說明：用○色厚紙印製每鄰一張、尺寸規格：A4紙張

戶     籍     巡     查     簿

戶政所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製作日期：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
戶   政   事   務   所

巡查人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    次

	行政區劃
	直轄市縣市：        鄉鎮市區：          村里：     鄰：    鄰


	序

號
	戶號
	戶長統號
	戶長姓名
	記事

	
	街路門牌
	處理經過
	巡查日期

	1
	
	
	
	

	
	
	
	

	2
	
	
	
	

	
	
	
	

	3
	
	
	
	

	
	
	
	


附件三

        鄉鎮市區    村（里）巡迴查對戶籍查報錄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正人員：

	序號
	鄰別
	戶長姓名
	當事人姓名
	未申請登記或原登記錯誤及重複脫漏事項
	戶長或當事人蓋章

	
	街路門牌
	處理情形
	結案日期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

                 說明：一、巡查人員發現戶籍巡迴查對實施規定第八點情事時，應將發現事實填入，並依規定處理，無則免填。

                 二、本表以A4紙印製，陳閱後按月彙訂成冊，編號保存。

附件四

戶籍巡迴查對簽章表

戶號：     戶長姓名：

	查訪或抽查
	查       訪

記       事
	查訪或抽查者簽章
	查訪或抽查
	查       訪

記      事
	查訪或抽查者簽章

	年
	月
	日
	
	職別
	姓名
	年
	月
	日
	
	職別
	姓名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說明：紙張尺寸：高9㎝×寬25㎝

附件五
	    收     繳     證     簿     收     據
	   編號
	

	證簿別
	□國民身分證  □戶口名簿
□其他：
	收繳日期
	年   月   日

	
	
	證簿編號
	

	當事人姓名
	
	戶籍地址
	村（里）   鄰

路（街）   段     巷     弄     號     樓

	收繳事由及法令依據
	
	
	
	
	

	備註
	
	
	
	
	

	上 給
	
	
	
	
	

	
	先生
	
	
	
	

	
	女士
	
	
	
	

	
	
	
	
	承辦人
	

	
	
	鄉（鎮、市、區）戶政事務所
	主  任
	

	   中       華       民      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
說明：

一、本收據預蓋戶政事務所印信，複寫二份，一份由當事人留存，一份由戶政事務所留存。

二、紙張尺寸：高15㎝×寬21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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